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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4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委员会主席在非正式磋商后提出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大会， 

 回顾其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6 号、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61/240 号、

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38 A 号和 2016 年 12 月 23 日第 71/265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24 日第 72/262 A 号决议第十五节和 2017 年 12 月 24 日第 72/266 A 号

决议， 

 审议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 2018 年的报告、1 秘书长关于联

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以及为进一步分散基金投资而采取的措施的

报告、2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财务报告和

已审计财务报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3 及其所载建议、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和负

责养恤基金资产投资的秘书长代表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

年度养恤基金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的相关报告5 以及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

治理结构和相关程序的全面审计的报告，6 

 1.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1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9 号》(A/73/9)。 

 2 A/C.5/73/3。 

 3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5P 号》((A/73/5/Add.16)。 

 4 A/73/342。 

 5 A/73/489。 

 6 A/73/341。 

https://undocs.org/ch/A/RES/57/286
https://undocs.org/ch/A/RES/61/240
https://undocs.org/ch/A/RES/70/238
https://undocs.org/ch/A/RES/71/265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2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6
https://undocs.org/ch/A/73/9
https://undocs.org/ch/A/C.5/73/3
https://undocs.org/ch/A/73/5/Add.16
https://undocs.org/ch/A/73/342
https://undocs.org/ch/A/73/489
https://undocs.org/ch/A/7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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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以及为

进一步分散基金投资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2 

 3. 还表示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秘书和负责养恤基金资产投资的秘书长代

表关于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养恤基金的报告所载各项建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4 

 4.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5. 强调大会在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相关事项上的现有特权； 

精算事项 

 6. 注意到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结果显示有 0.12%的精算赤字，

相比之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估值结果显示有 0.41%的精算盈余，在这

方面，着重指出必须持续达到 3.5%的长期实际回报率，使养恤基金今后仍能保持

偿付能力；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7. 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关于养恤基金的报告所载结果和建议； 

 8. 又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就养恤基金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终了年度的财务报

表发表了无保留审计意见； 

 9. 重申养恤基金秘书处、养恤金联委会和秘书长代表必须充分和及时地执

行审计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并且必须在下次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10. 促请养恤金联委会处理所有尚待处理的问题，确定明确的目标和里程

碑，请养恤基金在现有资源内对养恤金综合管理系统进行一次独立评估，并在下

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情况； 

 11. 请养恤金联委会确保按照相关条例和细则，特别是按照《联合国财务条

例和细则》以及《采购手册》，开发电子签名验证系统，促进尽早落实应享权利证

书程序； 

治理 

 12. 注意到内部监督事务厅按照大会在第 72/262 A 号决议第十五节第 8 段

提出的要求对养恤金联委会治理结构进行审计后提出的建议以及养恤金联委会

发表的相关评论； 

 13. 又注意到首席执行干事兼养恤金联委会秘书目前有两个角色，决定最迟

于 2020 年 1 月以两个不同和独立的职位取代这个现有员额，这两个职位是“养

恤金福利管理人”和“养恤金联委会秘书”； 

 14. 还注意到养恤金联委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应按照养恤金联委

会的三方结构，审议联委会参与、轮值和公平代表性问题，并审查下列事项： 

 (a) 联委会成员职权范围和自我评价方法；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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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委会的组成和成员数，包括退休人员代表的作用以及直接选举参加联

委会的退休人员代表的模式； 

 (c) 联委会席位的分配； 

 (d) 实施一项审查和轮值方案，以定期调整联委会的组成，使合格的成员组

织能够公平合理地分享轮值席位； 

 (e) 一个定期审查机制，以调整联委会的组成； 

 (f) 常设委员会的使用； 

 (g) 资产与负债监测委员会的必要性； 

 15. 请养恤金联委会在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向大会提出审查

的主要结果； 

 16. 促请养恤金联委会及时为首席执行干事和副首席执行干事职位进行妥

善继任规划，以便有足够时间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开展竞争性选择程序，确保

公正和公平； 

 17. 强调根据大会 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48/218 B 号决议规定的内部监督事

务厅的任务，监督厅仍将是养恤基金秘书处和养恤基金投资的唯一内部监督机构，

并着重指出，在这方面，对其任务作出任何改变都仍然是大会独有的特权； 

 18. 鼓励养恤金联委会按照上文第 17 段，对《养恤基金财务条例》细则 H.1

作出更新； 

 19. 又鼓励养恤金联委会审查保密和利益冲突申报所载规定，以制定关于在

什么情况下使用该申报的标准作业程序，并在联委会下次报告中报告这方面的进

展情况； 

 20. 请养恤金联委会进一步分析《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细则

和养恤金调整制度》第 6 和 48 条拟议修正案的影响，并在下次报告中就此提出

报告； 

 21. 回顾在大会 1948 年 12 月 7 日第 248(III)号决议设立养恤基金并通过《养

恤基金条例》之后，大会对核准《养恤基金条例》修正案拥有唯一的最终权力； 

 22. 决定修正《养恤基金条例》第 4 条，增加新的(C)项如下：“联合委员会

应通过其本身议事规则，并陈报大会和各成员组织，但以不违反本条例之规定为

限”； 

 23. 又决定核可联委会报告附件十一所载《养恤基金条例》第 30、32 和 46

条拟议修正案； 

 24. 核可对《养恤基金条例》第 15(b)条实行例外，试行将两年期预算改为年

度预算，但须由秘书长进行后续审查，供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审议； 

https://undocs.org/ch/A/RES/48/218
https://undocs.org/ch/248(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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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重申需要建立适当机制，以避免养恤基金管理部门与养恤金联委会各组

成群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并在联委会下次报告中就此提出报告； 

 26. 请养恤基金秘书处继续努力达到在 15 个工作日内处理可采取行动的福

利案件的目标，并在这方面期待在养恤金联委会下次报告中提供最新情况； 

 27. 重申有必要加强处理一些受益人的付款接收事宜，并强调养恤基金需要： 

 (a) 加大工作力度，解决拖延问题，积极解决可采取行动的案件、仍未结束

的工作流及遗留案件和其他未决案件，并确保实施一个系统，以优先解决最紧迫

和最严重的案件； 

 (b) 进一步加强与成员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沟通和透明度； 

 (c) 在联委会下次报告中提供关于这些事项的最新情况； 

 28. 请养恤金联委会审查和确定养恤基金秘书处高级管理层的主要业绩指

标，并将其业绩评价与案件处理比例和未决案件数目部分挂钩； 

 29. 请养恤基金评估呼叫中心和客户服务业务的效率和地域覆盖面，并在联

委会下次报告中报告其调查结果； 

 30. 决定改组养恤基金执行办公室，使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直接负责向养恤

基金两个实体7 提供行政服务； 

 31. 请秘书长和养恤金联委会在铭记《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情

况下继续确保投资管理厅和养恤基金秘书处所征聘工作人员的组成达到尽可能

广泛的地域普及，并在其下次报告中提供最新进展情况； 

 32. 回顾专门用于支助职能的资源比例很高，强调必须强有力监测整个基金

秘书处资源包括临时资源的使用和分配情况，并请养恤金联委会加强监测，以确

保养恤基金秘书处按照大会的决定使用资源；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投资 

 33. 强调养恤基金的投资战略应以其年化实际回报率目标为导向，并促请秘

书长继续加紧努力，实现投资政策的目标； 

 34. 重申秘书长是养恤基金资产的投资受托人； 

 35. 请秘书长作为养恤基金资产的投资受托人，继续以维护养恤基金参与人

和受益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发达市场、发展中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分散投资，

又请秘书长确保审慎地作出在任何市场进行养恤基金投资的决策，并充分考虑投

资的四个主要标准，即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和可兑换性； 

 36. 注意到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包括非洲市场，对于养恤基金投资战略日

益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 

 7 养恤基金秘书处和投资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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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请投资管理厅加快评估欺诈风险，此外请秘书长在联委会下次报告中向

大会提交关于后续措施的详细资料； 

 38. 回顾投资委员会和精算师委员会的任务规定，欢迎按惯例举行联席会议

的做法，并鼓励两委员会加强与联委会的联合互动； 

 39. 相信秘书长将继续进一步努力从所有区域群体中物色潜在的投资委员

会成员候选人； 

其他事项 

 40. 核可接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为养恤基金成员，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41. 根据《养恤基金条例》第 13 条，为确保养恤金权利得以连续，同意经

养恤金联委会核可并载于养恤金联委会报告附件十三的关于调转联合国合办工

作人员养恤基金参与人和非洲开发银行官员养恤金权利的新协定，新协定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42. 强调联委会在确保养恤基金可持续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审慎管理支

出，制定费用基准，并在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使参与人和受益人的人均费

用保持在其 10 年历史平均水平以内； 

 43. 期待结合养恤金联委会下次报告审议下一份关于养恤基金长期可持续

性的四年期报告； 

 44. 强调大会重视继续确保养恤金联委会的坚定问责，并请联委会在其提交

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的报告中，就本决议执行工作的所有方面情况提供详细的后

续跟踪，包括提供资料说明联委会同意的内部监督事务厅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